
 

标段编号：  2306-440307-04-01-595210001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南岭南路31-1后侧挡墙等6处地质灾

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深圳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4年10月14日 



资信标要求一览表（如有）  

序

号 

资信要

素名称 
有关要求或说明 

1 
企业业

绩 

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

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

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5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5 项计

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

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

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1”格式要

求提供） 

2 
项目经

理业绩 

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

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

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2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 项计

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

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

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2”格式要

求提供） 

3 
履约评

价 

投标人提供近 3 年（从截标之日起倒算）施工类履约情况；（不超过 3 项，

若超过 3 项，招标人仅对前 3 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）。 证明材料：履约

证明等扫描件，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。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

1 项。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

后不一致，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。（按“ 第三章 附件 3”

格式要求提供） 

4 其他 
投标人出具近三年《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》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4”格式

要求提供） 

备注：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 

 

 



一、企业业绩 

附件 1： 企业业绩 

投标人：深圳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龙山路 26-48 号后侧边坡等 4 个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

工程，合同价：627.59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1.07.02； 

 

2、工程名称：龙岗街道同德社区浪背工业区路 73 号长利服饰有限公司边坡等 5 个治理工程，

合同价：467.64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0.07.02； 

 

3、工程名称：清远监狱监管区西、北面围墙改造加固工程，合同价：863.69 万元，竣工验收

时间：2022.07.28； 

 

4、工程名称：宝安区深华快速路工程-土石方工程，合同价：9554.04 万元(其中原合同 8213.04

万，补充协议增加 1341 万元）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0.01.06； 

 

5、工程名称：德信昌工业园北侧挡墙（清湖冷库挡土墙）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274.84 万元，

竣工验收时间：合同竣工时间 2021.04；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5 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将

不予认可。 

3、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

代表性的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5 项，并提

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5 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

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

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

 

 



企业业绩证明 

（1）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龙山路 26-48 号后侧边坡等 4 个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

治理工程 

 











 









 



（2）龙岗街道同德社区浪背工业区路 73 号长利服饰有限公司边坡等 5 个治理

工程 

 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 



（3）清远监狱监管区西、北面围墙改造加固工程 

 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（4）宝安区深华快速路工程-土石方工程 

 







 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

 



 

 



（5）德信昌工业园北侧挡墙（清湖冷库挡土墙）治理工程 

 











 



二、拟派项目经理业绩 

附件 2： 项目经理业绩 

投标人：深圳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福海街道 2019 年“双宜小村”建设工程（六期）施工，合同价：3823.93 万元，

竣工验收时间：2022.06.29； 

 

2、工程名称：XXX，合同价：XX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XX.XX.XX；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2 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

将不予认可。 

3、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为最

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2 项，

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 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

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

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



项目经理证件——熊旺 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

 

 



项目经理业绩证明——福海街道 2019 年“双宜小村”建设工程（六期）施工 

 



 
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 



三、履约评价 
附件 3：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

企业近 3 年施工类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

投标人：深圳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序号 工程名称 
履约评价

等级 
履约时间 备注 

1 
布吉街道 2021 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

整治工程（第二标段） 
良好 2023.06.23  

2 
坪地街道丁山河路（塘桥东路至临庙

路）、临庙路、临坪路道路工程 
良好 2023.06  

3 龙岗区宝荷路肿瘤医院人行天桥工程 合格 2022.12.30  

注：提供相关履约证明。投标人提供近 3 年（从截标之日起倒算）施工类履约情况；（不超过

3 项，若超过 3 项，招标人仅对前 3 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）。 证明材料：履约证明等扫描件，

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。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 项。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

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，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。 



履约评价证明 

（1）布吉街道 2021 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程（第二标段） 

 



（2）坪地街道丁山河路（塘桥东路至临庙路）、临庙路、临坪路道路工程 

 



（3）龙岗区宝荷路肿瘤医院人行天桥工程 

 



四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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